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肉制品食品生产企业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情况
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进一步加强肉制品生产安全监管，督促肉制品生产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证肉制品质量安全，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推动肉制品质量提升，根据《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肉制品生产监督检查的通知》要求，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肉制品生产者整治行动，现将工作总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我县辖区内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肉制品加工企业共1家（2020年新增），肉制品食品加工小作坊4家。

二、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文件要求，我局加大了肉制品生产加工企业的日常监督检查力度，严格按照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进行检查，重点检查以下内容：一是生产条件方面，检查企业是否落实厂区环境、生产车间卫生的要求，是否擅自改变申请许可时的生产工艺流程布局；二是原料控制方面，核查企业是否严格落实原辅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三是生产产品方面，检查企业实际生产的产品与其食品生产许可证上注明的获证产品是否一致，产品标签标识是否按照《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要求标注标签标识；四是食品出厂检验落实情况，检查企业出厂检验项目是否覆盖产品细则及产品标准中要求的项目等。
专项整治期间，共出动执法人员28人次，出动执法车辆11辆次，共检查肉制品生产单位11家次，检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1、生产车间环境卫生较差，部分小作坊生产加工车间卫生较差，员工未按要求穿衣戴帽；2、进货记录不完整，未严格按要求详细记录食品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内容；3、生产过程关键控制点控制记录不完整，企业生产加工过程中，对产品工艺的关键控制环节控制记录不完整；4、今年新申请食品生产企业未出产品，产品出厂检验记录未建档。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整改要求。

三、存在问题

企业生产规模小、食品安全意识薄弱。我县食品加工小作坊生产规模小，以家族式管理为主，管理水平差，质量意识淡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不严格按照标准组织生产，生产过程中的关键质量控制点把关不严，原材料进场检验和索证索票制度落实不到位，从业人员素质普遍低下，给监管带来很大难度。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加强对企业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增强企业法律意识和守法经营意识。通过开展行政约谈、与企业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等方式进一步督促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禁企业采购走私或来源不明的原料加工食品，引导企业把好进货查验关完善和落实索证索票、台账等记录。

（二）加大日常监管和稽查执法力度，严厉查处企业违法行为。做到辖区监管所日常监管与市局股室加强监管相结合，加大对食品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频次，严格按照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对企业进行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立案查处，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三）加强与打私办、海关、公安、边防等相关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共同打击走私贩私行为。定期不定期开展联合检查，做到信息共享，情报互通，共同打击，对冷冻肉品走私贩私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切实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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